
辽农机[2020] 63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辽宁省2020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2020-2025

年)》和（（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意见》要求，

做好我省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工作，促进黑土地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制定了《辽宁省2020年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主动公开）

  辽宁省财政厅

2020年4月17日



辽宁省2020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2020-2025年）》和《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导

  意见》要求，为做好我省2020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工

  作 ， 确 保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 特 制 定 本 实 施 方 案 。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发展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

稳中求进为总基调，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端发力、农机与农艺深度

融合、科技支撑与主体培育并重、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并举、稳

产丰产与节本增效兼顾，遵循规律与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相结合，

逐步在全省适宜地区全面推行保护性耕作，促进我省黑土地保护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全面推进。科学制定行动规划，规划先行，稳步

推进，点面结合，示范引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全面推广应

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调动农民积极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机社会化

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建立起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的长效机制。

    园地制宜，分类指导。注重技术应用的区域适应性，选择适

于本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技术路线，完善技术措施，保

障保护性耕作补助项目顺利实施。

    机艺融合，协调发展。注重农机农艺相互融合，强化技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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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善措施标准，加强技术培训，突出示范引领，不断提高技

术应用质量和实施效果。

    强化管理，有效落实。建立完善保护性耕作补助项目实施的

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管体系，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技术指导

到位、监管执行到位、目标完成到位。

    三、目标任务

    结合我省实际，采取政策推动、市场引导、突出重点、全面

推进的工作举措，全面落实国家关于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

计划部署要求，2020年计划建设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12个（详

见附件1）、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38个（详见附件2）、

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141个（详见附件3），全省保护

性耕作推广计划面积达到800万亩。

    四、实施区域和作物种类

    在全省适宜耕作区实施保护性耕作项目，基础较好、条件成

熟的地区可实行整村、整乡、整县区域推进。以玉米种植为重点，

兼顾大豆、杂粮等早作作物种类。

    五、补助对象和实施主体

    补助对象为自愿开展保护性耕作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实施主体为自愿开展保护性耕作社会化作业服务并具备相应

农机作业能力和条件的农机合作社、农机户等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年作业能力原则上在500亩以上；农机

户等个体作业能力原则上在200亩以上，体现规模效应。

    实施主体为补助对象代耕作业的，应在农机作业每亩实际作

业价格中扣除政策补助部分后与补助对象签订议定作业价格和

收取作业费用。



    六、技术模式和技术要求

    重点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和秸秆覆盖还田少耕两种保护

性耕作技术类型。具体技术模式和技术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

际，参照《辽宁省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技术要求》实施。

    各地要根据本地土壤、水分、积温、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推广应用适宜本地区的具体技术模式和技术路线，不搞

“一刀切”。在技术模式确定和应用上，要坚持有利于促进高标准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符合保护性耕作基本技术质量要求的

前提下，要尽量增加秸秆还田覆盖地表比例，增强土壤蓄水保墒

能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要尽量采取免耕播种，

对于需要少耕和必要秸秆处理作业的，要尽量减少土壤扰动，减

轻风蚀水蚀，防治土壤退化；要尽量采用高性能免耕播种机械进

行播种，提高播种适应性和播种质量；要不断创新完善，综合考

虑和采取相应配套技术措施，确保播种质量和出苗率。

    根据土壤等情况，可进行必要的深松作业，丘陵山区可进行

必要的中耕作业。

    七、作业质量要求

    2019年秋季作业实现作物留根茬和秸秆均匀覆盖地表越冬，

尽量增加秸秆还田覆盖地表比例，不焚烧秸秆，不进行旋耕、翻

耕、起垄等整地作业，少动土，2020年春季直接实行免耕播种。

针对地表秸秆覆盖还田量大、积温低、土壤粘重等情况，为确保

播种质量和出苗率，可对播种带进行地表秸秆条带作业处理或土

壤浅旋少耕条带作业处理，但不得对全部耕地田面进行作业，以

保障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质量和效果。



  八、推进方式

  采取普遍推广和典型带动的推进方式，点面结合，不断扩大

实施规模和面积，不断提高实施质量和水平。

    （一）全面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

    以我省玉米主产区为重点，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划、目标任

务和本方案等要求，实施作业补助政策支持，在我省适宜耕作区

有 计 划 有 步 骤 地 推 进 保 护 性 耕 作 技 术 应 用 发 展 。

    （ 二 ） 建 设 县 级 高 标 准 保 护 性 耕 作 应 用 基 地

    以整体推进县（市、区）为重点，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载

体，以省、市科研院所和推广单位为支撑，通过政策连续支持，

建设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打造长期应用样板和新技

术新装备集成优化展示平台，引领县域高标准高质量保护性耕作

应用和发展（建设标准详见附件4）。

    （ 三 ） 建 设 乡 级 高 标 准 保 护 性 耕 作 应 用 基 地

    以整体推进乡镇为重点，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种粮大户、

农机大户、家庭农场为载体，以市、县科研部门和推广单位为支

撑，通过政策连续支持，建设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每

个县域不超过5个），打造长期应用样板和新技术新装备集成优

化展示平台，示范带动乡域高标准高质量保护性耕作应用和发展

（建设标准详见附件5）。

    九、政策支持

    中央财政从现有渠道安排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资金，

以“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下达，补助资金实行“先作业后补

助、先公示后兑现”。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补助资

金由省统筹测算下达，剩余资金结合各市目标任务（详见附件6）



切块下达到市。各市综合考虑本地区工作基础、技术模式、成本

费用、实施标准和作业质量等因素自行确定补助标准，实行差异

化补助，鼓励高质量高水平技术应用。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

用基地可按照不超过5万元／个的标准、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

应用基地可按照不超过1万元／个的标准安排资金，通过购买服

务等方式，专项用于县、乡商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必要

的监测、对比试验、基础研究等技术支撑服务费（市级不得安排

提取）。

    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技术支撑服务

费相关支出的合同、影像资料、监测和研究成果等档案、资料管

理，确保有据可查。

    十、实施程序

    （一）任务下达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各市2020年目标任

务，经省政府审定后下达。各市由农机主管部门下达县（市、区）

目标任务。项目目标任务下达后，原则上不予调整。

    （二）项目落实

    相关市、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项目规划和工

作方案，根据省下达目标任务，将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和高标准

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落实到具体实施主体、农户和地块。要采取

购买服务等方式，择优确定装备实力较强、技术应用较好、经营

管理规范、社会信誉度高的实施对象承担作业任务。实施主体要

按照与县级农机管理部门签订的作业合同开展作业。

    实施主体在自有耕地（流转耕地）实施作业的，应具有自有

耕地或流转耕地的有效凭证；实施代耕作业的，应具有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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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耕对象双方签订的代耕作业合同有效凭证；代耕作业结束

后，代耕对象要对实施主体实施的作业面积、作业质量和作业价

格等情况以有效方式进行验收并签字确认。

    （三）项目核实验收

    相关市、县（市、区）要制定具体的核实验收工作方案，按

照作业质量标准和方法要求，组织力量对实施主体开展的作业面

积和作业质量进行全面核实验收。实施主体作业结束后，应向县

级农机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有关验收申请材料，内容

包括：实施主体与县级农机主管部门签订的作业合同、自有耕地

（流转耕地）有效凭证、实施主体与代耕对象双方签订的代耕作

业有效合同、代耕对象验收有效凭证等。验收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完整的，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可不予组织核实验收。市县负责县

乡应用基地管理。各市要切实履行监督检查工作职责，加强对各

县（市、区）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省将通过聘请中介机构

或采取其他方式，适时开展重点检查。

    各地结合实际，可采取人工核查、第三方核查或信息化监测

技术等方式强化核实验收和监督检查工作。鼓励在人工抽查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监管”信息化技术在远程监测作业面积、

作业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对于采取信息化远程监测技术方式进行

核实验收的，要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完善管理程序和内容，确保

应用效果安全可靠、真实有效，同时，要随机抽取一定的作业面

积比例进行人工核实，综合判定核实验收结果，确保作业补助工

作保质、安全、高效。核实验收材料要完整齐全，及时归档。

    （四）资金兑付

    补助资金实行“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后兑现”，经验收合格



并公示无异议后兑付。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负责项目检查验收并提

出资金兑付申请，县级财政部门负责按程序将资金兑付给实施主体。

    十一、实施进度

    （一）20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各地组织落实保护性

耕 作 实 施 区域 和 地 块 ，组 织 开 展 秸秆 还 田 覆 盖作 业 。

    （二）2019年12月1日-2020年4月17日，省印发实施方

案，确定县级应用基地；各市、县（市、区）制定实施方案，确

定乡级应用基地，申报县级应用基地，完成作业合同签订、县乡

应用基地协议签订等工作。

    （三）2020年4月1日一6月30日，各市、县（市、区）组

织开展春季播种作业，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四）2020年4月1日-11月30日，各市、县（市、区）组

织 实 施 县 乡应 用 基 地 建设 内 容 ， 完成 项 目 验 收工 作 。

    十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将推进保护性耕作列入年度工

作重点，实行政府负责制，成立由各级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领导

小组，建立政府主导、上下联动、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

定本地区2020年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主推技术模式、

实施进度和保障措施等。要加强监督考评，细化分解目标任务，

健全责任体系，确保目标任务完成。各市项目实施方案报省农业

农村厅、省财政厅备案；各县（市、区）项目实施方案报市级农

机主管部门审批、市级财政部门备案后实施。

    （二）加强政策扶持。各地要在乡村振兴、粮食安全、自然

资源、农田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布局中，统筹考虑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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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区域全面推进保护性耕作。各级政府要在“渠道不乱、用途不

变”的前提下，统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深松整地、黑土地保护

试点等耕地质量提升相关资金，将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等

保护性耕作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应用作为优先支持方向，做到实施

区域、受益主体、实施地块“三聚焦”，既要同向同力，又要各有

侧重，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技术支撑。各地要结合实际创新完善技术措施，

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技术模式和技术路线，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合

理衔接前后作业环节技术应用，加强各级各类技术培训工作，强

化跟踪指导服务，确保技术应用的适宜性和适应性，确保播种质

量和出苗率。要认真制定实施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完成规

划目标任务。要保障技术应用的连续性，原则上同一地块技术应

用要连续实施三年以上，保证实施质量，凸显应用效果。要布局

长期监测点，持续开展耕地理化、生物性状、生产成本、作物产

量、病虫草害、机具装备及技术适用性等情况的监测试验工作，

促进技术模式和技术应用优化升级。要不断壮大农机作业服务主

体，鼓励服务组织跨区域开展作业，提高机具装备使用效率。要

充分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提供装备保障。

    （四）加强项目管理。各地要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落实

工作责任制，加强相关环节风险防控，严格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要切实加强项目核实验收工作，对自有耕地（流转耕地）实施的、

作业量大的、有举报线索或有疑问的要加大核验力度，坚决防止

虚报作业面积、套取补助资金等问题发生。县级是项目（包括县

乡应用基地）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

工作，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纠正。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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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资金使用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及时做好补助资金兑付工作。

    （五）加强信息公开。各地要将项目实施方案、补助资金分

配计划、操作流程以及实施对象确认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将实施

对象名单、实施面积等相关情况向社会公示。结合项目实施程序

和相关工作要求，充分利用村级公示栏等多种有效方式，做好面

对基层群众的信息公开和公示工作，做到项目实施公正、公开、

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

    （六）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认真组织动员和部署，积极发

挥有关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密切配

合，合力做好保护性耕作相关工作。要积极广泛宣传保护性耕作

的重要意义、技术路线、政策措施等，及时总结成效经验，推介

典型案例，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各市要于2020年6月30日前将保护性耕作工作总结报送省

农业农村 厅农机生产管理处，  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

wu23448718@163.como联系人：吴昊，电话：024-2344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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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全省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名单

    单位     整体推进县名单

    沈阳市     新民市、法库县、沈北新区

    锦州市     义县、黑山县

    阜新市     阜蒙县、彰武县

    铁岭市     昌图县、开原市、西丰县

    朝阳市     凌源市、北票市



附件2

2020年全省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
    应 用 基 地 计 划 建 设 表

    地区     县（市、区）     实施数量

    于洪区     1个

    沈北新区     1个

    沈阳市
    苏家屯区     2个

    新民市     2个

    法库县     2个

    辽中区     1个

    大连市
    普兰店区     1个

    瓦房店区     1个

    鞍山市
    海城市     1个

    千山区     1个

    丹东市     凤城市     1个

    黑山县     1个

    锦州市     北镇市     1个

    凌海市     1个

    阜新市
    彰武县     2个

    阜蒙县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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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图县     4个

    铁岭市     铁岭县     4个

    开原市     1个

    朝阳县     1个

    建平县     1个

    朝阳市     双塔区     1个

    凌源市     1个

    北票市     2个

    葫芦岛市
    建昌县     1个

    南票区     1个

    合计     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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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年全省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
应用基地计划建设表

    单位     乡级应用基地数量
    沈阳市     20
    大连市     11
    鞍山市     2
    抚顺市     3
    本溪市     0
    丹东市     5
    锦州市     16
    营口市     0
    阜新市     10
    辽阳市     16
    铁岭市     17
    朝阳市     25
    盘锦市     1
    葫芦岛市     15
    合计     141

14



附件4
  辽宁省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建设标准

    为保障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质量，县级保护性耕作应用

基地建设应符合以下标准和条件。

    一、建设主体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择优确定装备实力较强、技术应

用较好、积极性较高、经营管理规范、社会信誉度高的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承担县级应用基地建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须具备与建

设要求相应的作业、技术等能力和条件。

    二、建设规模

    耕地要相对集中连片，实施面积不少于1000亩。要保障应

用基地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一地块技术应用连续实施6年

以上。

    三、技术应用

    基地内全部采用秸秆全量还田和免（少）耕播种高标准保护

性耕作技术模式。

    四、技术保障

    以省、市科研院所和推广单位为依托，以适用性为基础，在

模式选择、技术路线、指导应用、技术培训、应用效果监测等方

面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五、建设目标



    1．建立完善的技术应用体系。明确适宜本区域的保护性耕作

主推模式、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制定完善相关技术方案、技术

标准、操作规程等内容，有效指导技术应用，引领区域技术进步。

    2．建立完善的技术监测体系。持续开展耕地理化、生物性状、

生产成本、作物产量、病虫草害、机具装备及技术适用性等情况

的监测试验工作，促进区域技术模式和技术应用优化升级。

    3．建立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结合自然条件、土壤条件、种

植模式等实际情况，开展不同技术模式比对试验、技术筛选和技

术研发，提高本区域高标准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和适应

性。开展基础性、关键性、长远性技术研究，逐步建立技术应用

的长效机制。

    4．充分发挥示范功能和效果。打造集成果展示、指导培训、

宣传推广、技术集成应用于一体的高标准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基

地，引领县域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须经省级主管部门审定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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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辽宁省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建设标准

    为保障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质量，乡级保护性耕作应用

基地建设应符合以下标准和条件。

  一、建设主体

  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装备实力较强、技术应用较好、

积极性较高、经营管理规范、社会信誉度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家庭农场承担乡级应用基地建设。实施建

设主体须具备与建设要求相应的作业、技术等能力和条件。

  二、建设规模

  耕地要相对集中连片，实施面积不少于200亩。要保障应用

基地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一地块技术应用连续实施6年以

上。

    三、技术应用

    基地内全部采用秸秆全量还田和免（少）耕播种高标准保护

性耕作技术模式。

    四、技术保障

    以市、县级科研院所和推广单位为依托，以适用性为基础，

在模式选择、技术路线、指导应用、技术培训、应用效果监测等

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五、建设目标



    1．完善技术应用。明确适宜本区域的保护性耕作主推模式、

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制定完善相关技术方案、技术标准、操作

规程等内容，有效指导技术应用。

    2．完善技术监测。持续开展耕地理化、生物性状、生产成本、

作物产量、病虫草害、机具装备及技术适用性等情况的监测试验

工作，优化技术措施，提升实施效果。

    3．充分发挥示范功能和效果。打造集成果展示、指导培训、

宣传推广、技术集成应用于一体的高标准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基

地 ， 示 范 带 动 乡 域 保 护 性 耕 作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发 展 。

    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须经市级主管部门审定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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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20年全省保护性耕作项目计划表

单位：万亩

    单位     计划面积

    沈阳市     133
  大连市     30
  鞍山市     40
  抚顺市     1
  本溪市     2
    丹东市     2
    锦州市     110
    营口市     10
  阜新市     120
    辽阳市     20
  铁岭市     159
    朝阳市     125
    盘锦市     3
  葫芦岛市     45
    合计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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